恩施州政务发〔2022〕8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恩施州评标专家库及专家抽取系统管理的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州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措施》和《国家发改委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恩施州评标专家库及专家抽取系统管理的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恩施州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2年5月7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恩施州评标专家库及专家

抽取系统管理的措施

为贯彻落实《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措施》和《国家发改委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我州评标专家库建设、管理和使用，制定以下措施：

严格准入

1.严格执行《湖北省评标（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本区域内评标专家入库需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具有高级职称（或中级职称满8年），熟练使用计算机软件，适应电子评标新要求。

2.综合专家库评标专家申报通过个人申请或单位推荐方式进行，单位推荐的应当征得当事人同意。首次申请人最多填报2个二级专业类别、6个三级专业类别，不得跨行业申报评标专业。专家入库前须经过线下入库培训和考试，入库后每年参加线上继续教育培训和考试。

3.州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高级职称评标专家入库推荐和培养。州政务局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评标专家申报信息审核、入库培训、库内专家继续教育。对符合条件的评标专家，及时组织登记入库，并及时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评标专家。

二、强化管理
4.全州评标专家库由州政务局统一管理，实行专人专岗，24小时实时监控，建立信息变更台账，对行业主管部门、交易中心及招标人报送的异常情况及时组织查处。

5.州政务局负责制定专家抽取系统运行机制，未经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改，保证抽取的随机性；单个专家每月被抽取次数超过5次的，应及时预警。严格限制系统开发人员管理权限，建立全流程追溯机制，做到动向可查、人员可追。招标人应当在专家抽取前提交所需专家的专业、人数、回避条件等需求申请。同级政务局、行业主管部门、交易中心、招标人派员监督专家抽取过程，并及时处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和突发情况。

6.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专家抽取工作，并制定专家抽取工作流程及岗位管理制度。抽取专家时间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不得随意延长提前抽取时间。交易中心见证人员见证开评标工作全过程，及时发现并制止招标人不合理的回避要求及其他违法违规操作，所有预警情况和违法违规情况，应当第一时间书面报告州政务局核查处理。
三、动态考核

7.评标专家动态考核主要包括项目考评、出勤考核、继续教育培训考核和执法检查。项目考评由负责监管项目的政务局或行业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据《湖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履职负面清单》考评评标过程中专家的纪律、能力和履职等情况，记录不良行为；出勤考核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统计记录评标专家拒绝参评的比率，并每月按时报送至州政务局；继续教育培训考核由培训单位实时统计记录评标专家参加培训情况及考试成绩，并第一时间通报州政务局；执法检查由各级政务局牵头，联合行业主管部门，随机抽查进入中心交易的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发现专家在评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理结果纳入考核。

8.对评标专家考评结果的运用，执行《湖北省评标（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评标专家自入库之日起，拒绝参加评标的比率达50%且5次及以上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书面报告州政务局后，由州政务局予以提醒。提醒后累计拒绝参加评标的比率达75%的，暂停抽取六个月。暂停期满后继续拒绝参加评标的比率累计达90%的，取消其评标专家资格；评标专家每年度未参加培训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不具备下年度正常履职的资格，培训单位通报州政务局后，予以暂停抽取，直到下次参训后恢复评标资格。实施“红黑名单”管理制度，对在年度内被抽中后积极参评率达100%，全年评审项目无质疑投诉，未受到行政处罚，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或主动反映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规情形，经查证属实的，纳入“红名单”管理，通报其所在单位；对被暂停、取消评标资格，或者因存在其他违法行为被解聘的评标专家，纳入“黑名单”管理，并进行公开曝光。

9.对评标专家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及时向州政务局提出，综合管理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异议期间不影响动态考核结果及其运用，异议处理需要变更、撤销原考核记录和处理结果的，经州政务局同意后完成。

恩施州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5月7日印发


